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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6-0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

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

常的市场行为。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2015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

司在2016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

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5 年，我公司及控股公司（包括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

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等），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等）就版权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经营项目、制作项目等多

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截止报告期末，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

别为：版权转让及制作 14,691.15万元，租赁及技术服务 4,953.44万元,广告代

理业务 7,574.30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 640.56 万元，累计交易金额 27,859.45

万元，总体控制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预计框架范围内。2015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5 年预 2015 年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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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计金额 生金额 

向 关

联 方

销售 

中央电视台 设备租赁 

4,000 

4,950.34 

中视科华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3.10 

中央电视台 节目制作 

17,900 

14,265.42 

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节目制作 22.64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

司 
节目制作 5.66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节目制作 4.83 

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节目制作 2.10 

收入小计 
 

21,900 19,254.09 

向 关

联 方

采购 

中央电视台 广告业务 

41,000 

 

7,570.88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广告监测费 3.42 

中视科华有限公司 节目制作 224.38 

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 
节目制作 92.03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节目制作-食

宿费 
47.88 

北京中视创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节目制作 16.04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节目制作-食

宿费 
4.42 

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 
设备租赁 3.77 

北京中视汉威航空服务有

限公司 
节目制作 

 
1.98 

采购小计 
 

41,000 7,964.80 

土 地

及 物

业 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承

租 
600 595.87 

南海影视城 
土地及附属资

产委托管理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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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房屋及设备租

赁 
0 44.69 

租赁小计 
 

600 640.56 

合计 
 

63,500 27,859.45 

 

二、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6 年度，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48,300 万

元。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4,700 万元，租

赁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990 万元，广告经营业务的累计交

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30,010 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

民币 600 万元。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6 年预计 2015 年实际 

向 关

联 方

采购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广告经营业

务 
30,010 7,574.30 

节目制作及

设备租赁 
490   390.50  

采购小计 30,500 7,964.80 

向 关

联 方

销售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版权转让及

制作 
14,700 14,300.65 

租赁及技术

服务 
2,500 4,953.44 

收入小计 17,200 19,254.09 

土 地

及 物

业 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

承租 
600 595.87 

南海影视城 

土地及附属

资产委托管

理 

0 0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

限公司 

房屋及设备

租赁 
0 44.69 

 
租赁小计 600 640.56 

累计交易金额 48,300 27,859.45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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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电视台（所属部门包括大型节目中心、新闻中心、综合频道、电视

剧频道、纪录频道、科教频道、技术制作中心、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等） 

单位住所：北京市复兴路 11号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 

关联关系：因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为中央电视台全资下属公司，故

本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构成关联关系。  

2、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包括所属公司） 

公司住所：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本：273034.3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音像制品的批发、网上

销售、零售、出租；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出版文艺、

社会教育方面的音像制品等。   

关联关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公司住所：无锡市大浮乡漆塘 

注册资本：989.6 万元 

主营业务：为国内外影视剧组摄制影视节目提供场景和设施服务、艺术景点

的游览服务。 

关联关系：无锡太湖影视城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本公司与无锡太湖影视

城构成关联关系。  

4、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金：3253.96 万元 

主营业务：中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饮料、酒等。 

关联关系：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等共同投资组建，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注册资金：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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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影视文化、技术交流；场景道具、服装、化妆造型的设计、制作；

影视咨询；电视技术咨询及设备的安装、维修、销售；广播电视通讯网络安全防

范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等。 

关联关系：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中视科华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彩电中心 1号住宅楼西侧 1 至 2层全部 

注册资本：203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技术培训等。 

关联关系：中视科华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 139 号 1幢 218室【园区】 

注册资金：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影视策划；制作、设计、代理、发布广告；

电脑动画设计；图文设计、制作；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等。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中

视科华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复兴路乙十一号 

注册资本：11573.507 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制售中餐、西餐、日餐（含冷荤凉菜）；销售饮料、酒、

茶、定型包装食品；非医疗性美容理发；洗浴；棋牌；歌舞厅、KTV包间、酒吧；

出租客房、公寓、写字间和会议厅；会议服务；劳务派遣；日用百货销售；为外

国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和电影、电视节目交流制作提供场所、设施和服务等。 

关联关系：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子公司，故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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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单位住所：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436号 

主营业务：公司进行各种商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日用商品消费者调查、报纸读

者调查、电视收视率调查、广告知晓率调查和互联网使用率调查。 

关联关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 TN 索福瑞

集团 (英国)等合资的股份制企业，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南海影视城 

单位住所：广东省南海市松岗镇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拥有的南海影视城占用的土地及道路、附属设施

等为中央电视台资产，由中视传媒南海分公司代为经营管理。 

关联关系：因涉及资产为中央电视台所有，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1号梅地亚电视中心 12层 

注册资金：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设计等。 

关联关系：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 CF09-A 

注册资金：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与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策划等。 

关联关系：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北京中视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5号 B座 305室 

注册资金：500 万元 

主营业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影视策划；电视节目传递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电视设备租赁服务；演出景观策划与制作服务；电视设备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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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北京中视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中视

科华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4、北京中视汉威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3 号楼一层 

注册资金：400 万元 

主营业务：票务代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翻译服务；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动画设计等。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汉威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视实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组建，故与本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四、 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1、版权转让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销售、购买电视节目的版权及

其附属产品的业务系不时发生，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协

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2、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向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提供专业广播级影视制作设

备租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以及影视剧后期制作、频道及栏目包装等技术服务，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相关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 

3、广告经营项目 

公司将承包经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部分广告时段。 

4、制作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开展节目制作，并将制作成品的

版权及其附属产品销售给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制作销售业务系不时发生，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制作销售业务发生时订立销售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 

5、土地使用权承租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使用权，需向无锡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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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城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  

6、资产委托管理 

南海影视城系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共同投资形成，所占用的土地及道路、附属

设施等为中央电视台资产，由中视传媒南海分公司代为经营管理。双方就中央电

视台在南海投资形成的资产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期限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受托管理资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央电视台不

就受托资产支付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佣金、管理费等）。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版权转让和制作业务 

交易各方将依据节目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场景大

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并

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其中，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

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让类似产品的价格，公司购买产品的价格参照公司从

无关联第三方处受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2、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对于设备租赁交易，其价格在考虑设备的折旧、维修维护、资金占用费及其

它相关成本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

价格，该等价格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类似设备租赁的价格。 

对于技术服务交易，其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参照同类技术服务内容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3、广告经营业务 

对于广告经营业务，按中央电视台确定的买断价格执行。 

4、土地使用权承租 

根据国土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  

5、资产委托管理 

根据相关资产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定。 

 

六、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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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项下制作、销售与购买的影视节目将经过购买方的任一

方或多方的审查，参考影视节目的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

场景大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具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

素，再由交易相关方商讨确定相关文件的条款。该等交易在经过公司任一方或多

方或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之后最终结款。结算周期为

季度、半年或一年。 

在开展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时，公司任一方或多方应根据关联方任一方或多

方的需求，遵循“市场竞争、同等优先”的原则及时向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提供

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在开展广告经营业务时，公司将按关联方通常的广告管理制度，依据所经营

广告频道或时段的不同，获取买断价格。结算周期按具体文件约定。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后，提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核查认为，通过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结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此次议案内容中涉及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

范围，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报

告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关联董事在审议上

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关联方中央电视台是拥有多套全国覆盖频道的国家电视台，电视频道数量居

全国各电视台之首，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传媒机构，也是国内最强势的广告媒

体和中国最大的电视相关业务市场。维持和加强与中央电视台的协作，向关联方

开展节目制作、版权转让、设备租赁业务和技术服务以及开展广告经营，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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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

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并且将

持续进行。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需向中央电视台无锡

太湖影视城支付土地租赁费，该协议自本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生效。承租控股股

东土地使用权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南

海影视城系我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共同投资形成，具有旅游和拍摄影视作品两大项

业务。双方签署南海影视城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协议委托管理的土地及资产

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及基于市场参考的协议价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九、关联人回避事宜： 

1、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其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为一年。有关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公司

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